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邱庭彪議員就分層建築物安裝充電樁的問題 
提出之口頭質詢 

多謝主席，就邱庭彪議員提出的口頭質詢，本人回覆

如下： 

在私人停車位增加電動車充電設施，屬更改建築物

原有供電基礎設施的更改工程。為此，特區政府及澳電已

共同制訂《私人樓宇停車場加裝電動車充電設施申請指

引》，該指引已根據法例對停車場或車位的不同業權屬性

作分類，並具體說明申請流程，當中包括份額業權形式登

記的停車位，在沒有改變原有樓宇供電功率的情況下，只

需取得二分之一停車場業權人的同意；同時建議可考慮

通過管理機關協助並參照分層管理人大會的方式，召集

停車場的共有人或業權人進行相關決議。 

對於建議修改《民法典》和《分層建築物共同部分的

管理法律制度》有關規定，以簡化在私人樓宇停車場停車

位安裝充電設施的程序，由於相關法律規定的牽涉面廣，

且涉及所有權人的權利、分層建築物所有權人對共同部

份的利益之維護和保障，同時須充份考慮本澳現實情況

和避免因修法而可能產生的其他問題，故需在整體制度

協調性的基礎上作審慎評估，特區政府會持續聽取社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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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並作綜合分析。 

至於將充電設施及分錶安裝工程視為等同於共同部

份之“必要改善”項目的建議，現時並不具備相關法律

條件，因涉及《分層建築物共同部分的管理法律制度》的

相關規定。然而，按現行申請私人充電設施的流程，申請

人可向澳電諮詢供電可行性，由澳電評估大廈電力負荷

並提供初步技術意見，而協調安裝等環節須由申請人與

相關樓宇持份者溝通。 

誠然，特區政府正透過不同措施以推廣使用電動車。

其中，2023 年生效的新修訂《建築物電氣裝置低壓供電

一般技術規範》，已規定新建建築物停車場內每個車位均

須配備電線線路接駁和充電插座，為新建私人樓宇安裝

充電設施創造便利條件。此外，在持續完善公共充電網絡

的同時，為回應電動車使用者和業界對快速充電設施之

需求，特區政府計劃推出“輕重型車輛超級充電站先導

計劃”，將於路氹城設置供輕型和重型車輛使用的超級

充電站，爭取 2026 年年中完成。 

多謝主席！ 

 


